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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华市圆石投资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华市圆石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债

权转让协议》（日期为2019年4月3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
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
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金华市圆石投资有限公司。浙
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华市圆石投资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
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金华市圆石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
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华市圆石投资有限公司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4-88023109

圆石投资联系电话：13819930906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华市圆石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5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3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金华市圆石投资有限公司的利
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

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
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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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债权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义县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义县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义县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义县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市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市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市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市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市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市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市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市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市支行

借款人名称

武义企龙车业有限公司

永康市昕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太平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太平盛世实业有限公司

永康市胜达日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荣成科技有限公司

永康市灵捷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永康市宝佳装饰木门有限公司

浙江博宇实业有限公司

永康市双舟不锈钢制品厂

浙江企友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永康市新艺工贸有限公司

永康市赛嘉工贸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9年3月31日）

借款合同编号

武义2014年借字0342号

武桐2013年借字0071号

武义2013年借字0979号、武义2014年借字0141号

武义2014年银承字0390号、武义2014年借字0003号、
武义2014年借字0352号、武义2013年借字0735号

永康2013年人借字1508号、永康2013年人借字1516号

永康2014年银承字0290号、永康2014年人借字0281号

永康2014年人借字0894号、永康2013年人借字1409号

永康2014年借字0627号、永康2014年人借字0866号

永康2013年人借字1337号、永康2013年人借字1336号

永康2014年人借字0858号

2013年中微贷字001号

永康2014年人借字0071号、永康2014年人借字0027
号、永康2014年人借字0228号

永康2014年人借字0058号

本金

6999914.87

9590000.00

17896386.70

18627508.9
0

11370000.00

8961508.68

8000000.00

1880000.00

28313000.00

6000000.00

1317000.00

4321680.77

5565045.40

165362812.62

欠息

2834848.80

4416595.00

5368916.00

6112151.30

1610295.00

4230420.80

4308333.30

956913.30

0.00

3323826.50

327395.30

1315925.00

1715147.00

代垫
费用

担保人

担保人1：浙江太平工贸有限公司 担保人2：浙江天涯工贸有限公司 担保人3：吕文明 担保人4：贾东凤

担保人1：浙江丰力拉链有限公司 担保人2：义乌市兴耀塑胶有限公司 担保人3：义乌市广邦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担保人4：浙江成长工贸有限公司 担保人5：洪进锋 担保人6：洪海深 担保人7：金积芳 担保人
8：洪进英 担保人9：方心平

担保人1：吕泽亮 担保人2：吕春华

担保人1：浙江梦得力电器有限公司 担保人2：浙江阿罗逊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担保人3：浙江太平工贸有限
公司 担保人4：浙江太平五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担保人5：吕智惠 担保人6：吕毓群

担保人1：浙江华厦工贸有限公司 担保人2：永康市胜达工具厂 担保人3：方亮 担保人4：方升 担保人5：方建设 担保人6：方俊琼

担保人1：永康市荣欣五金工艺厂 担保人2：永康市胜达日用品有限公司 担保人3：方荣 担保人4：吕冬秋 担保人5：方亮

担保人1：浙江锦豪门业有限公司 担保人2：潘高飞 担保人3：胡凤仙

担保人1：浙江澳特多健身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担保人2：蒋金满 担保人3：蒋春玉

担保人1：浙江赢佳电器有限公司 担保人2：王克刚 担保人3：王小惠 担保人4：支红女

担保人1：永康市华旬电器厂 担保人2：胡旬 担保人3：陈爱新 担保人4：胡旭 担保人5：胡丽生

担保人1：浙江宏伟机床有限公司 担保人2：吕代宣 担保人3：胡仙红

担保人1：浙江三才工贸有限公司 担保人2：颜天康 担保人3：程娇容 担保人4：颜敏敏 担保人5：徐卓军
担保人6：吴伟 担保人7：方振南 担保人8：陈留影

担保人1：永康市夏华杯业有限公司 担保人2：徐永洁 担保人3：夏顺风 担保人4：俞赵雄 担保人5：周秀英
担保人6：胡国振 担保人7：谢龙霞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王国峰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

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
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于2019年4月17日依法转让给王国峰，中国华融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

人）,从公告之日起向王国峰履行相关义务。王国峰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
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王国峰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0571-87836720 13806757018

特此公告。 王国峰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4月25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
1、上表本金基准日为2019年1月20日，利息暂计至2015年6月21日。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序号

1

企业名称

绍兴县伊达针
纺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

17676116.73

利息

841307.02

担保人

保证人：绍兴县雪利丰进出口有限公司、绍兴腾翔纺织服装有限公
司、冯尖钢、何爱娣

抵押人：冯尖钢、何爱娣

抵押物

抵押物1：冯尖钢位于绍兴市越城区环城北路1号10#、11#、15号27#、28#的商业用房，其中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81.93平方米，房产建筑面积为311.68平方米。房
产证号为绍房权证绍市字第F0000191480号，绍房权证绍市字第F0000191483号，绍房权证绍市字第F0000191507号，绍房权证绍市字第F0000191590号；土地证号
为绍市国用（2009）第17953号、绍市国用（2009）第17950号、绍市国用（2009）第17952号、绍市国用（2009）第17948号；他项权证号为绍房他证绍市字第
K000082242号，绍房他证绍市字第K000082241号，绍房他证绍市字第K000082240号，绍房他证绍市字第K000082239号，最高额抵押金额为705万元。 抵押物2：
何爱娣位于绍兴市越城区明珠苑15幢202室的个人住宅，其中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8.45平方米，房产建筑面积为92.27平方米。房产证号为绍房权证绍市字第
F0000191453号；土地证号为绍市国用（2009）第19015号；他项权证号为绍房他证绍市字第K000082245号，最高抵押金额人民币129万元。

绍兴润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绍兴市柯桥区泽意体育用品商行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绍兴润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绍兴市柯

桥区泽意体育用品商行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绍兴润泓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
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
转让给绍兴市柯桥区泽意体育用品商行。绍兴润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与绍兴市柯桥区泽意体育用品商行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
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绍兴市柯桥区泽意体育用品商行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
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向绍兴市柯桥区泽意体育
用品商行清偿债权本金及孳息。

特此公告
绍兴润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5-88750502
绍兴市柯桥区泽意体育用品商行联系电话：18069737715

2019年4月25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借款人

绍兴上虞山河绿化园艺有限公司

本金

18800000.00（截至2018年9月30日）

利息

587796.00（暂计至2017年4月20日）

借款合同

1、2016信银杭绍虞贷字第811088051696号

担保人名称

1、抵押人：上虞市万家物业有限公司 2、保证人：浙江建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王凯、范蓉蓉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根据下列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请下列各债权的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立即向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注：1.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息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受托处置方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
的诉讼费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上述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系。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偃月街299号
联系人：赖经理 电话：0574-81873347
特此公告。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5日

序号

1

2

借款人名称

宁波金源复合集团有限公司

日地太阳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1302C10145、1302C10148、1302C10149、1302C10150、1302C10153、1302C10168、1402C10019、1402C10020、1402C10021、
1402C10023、1402C10024、1402C10025、1402C10026、1402C10028、1302A10071、1302A10079、1302A10083、1302A10084、
1302A10085、1302A10086、1302A10095、1302A10096、1302A10098、1302A10107、1302A10117、1302A10128、1302A10129、
1302A10130、1302A10133

1612A10383、1612A10392、1712A10003、1712A10006、1712A10007、1712A10008、1712A10009、1712A10045、1712A10046、
1712A10054、1712A10055、1712A10070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世纪华丰控股有限公司、许忠甫、吴巧珍、宁波大家旺实业有
限公司北仑分公司

宁波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升日太阳能电源有限公司、
宁波晶元太阳能有限公司、日地太阳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1402最保0001、1202最保10099、1302最抵0009

1512最质0175、1612保证0353、1612保证0352、1612最
质0367、1612最抵0008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关于绍兴华一纺织品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

对所持有的1个资产包（编号：20190422号）进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
本资产包总金额为[1757.90]万元，包含债权[3]户，涉及本金[1498.10]万元，

利息[259.80]万元，抵债资产[0]项，金额[0]万元（包内债权本金金额的截止日为
[2019]年[3]月[31]日，抵债资产金额为抵债金额或抵债时的公允值]，分布在浙江
省的绍兴 [1]个地区。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利息截至我司债权接收日）以及债权接收日后至2019年3月31日的相应

利息。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我分公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
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 请登录中国东
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网站 www.coamc.com.cn 查询,或与交易联系
人接洽。

本资产包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财务状况良好、拥有充分支付

能力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
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
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
员。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
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 10个
工作日。

联系人：盛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163157 邮编：310006
通讯地址：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5楼531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571-87163171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4月25日

序号

1

2

3

项目名称

绍兴县弋宏进出口有限公司

绍兴华一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市如勤商贸有限公司

担保人

金红潮、史兰平

徐土祥、郦柏根

沈晨光

债权本金（公告）

4,484,036.00

6,996,937.14

3,500,000.00

债权利息（公告）

525,389.40

1,286,404.10

786,195.64

债权本息 (公告）

5,009,425.40

8,283,341.24

4,286,195.64

抵押物

湖塘镇镇政府对面湖塘街道镜湖山庄碧桂园33幢，建筑面积356.16平方米，土地面积1026.84平方米（580）

上海市徐汇区罗秀路953号的店铺。建筑面积340.9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165.80平方米。（1080）

上海延安西路1228弄2号1B室的办公楼。建筑面积153.58平方米。（500）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经营状况

停业

停业

停业


